系统密钥买卖合同
甲方：常州市房产信息中心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住建部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、江苏省物价局《关于房产网络信息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的函》以及常价服[2010]171号《关于重新核定房产网络信息服务收费的批复》，甲方就系统密钥买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是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开发建设单位，项目预（销）售许可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现因房屋销售等业务需要向甲方购买密钥共计       个，其中（在备选□上打√）：

□申报密钥 1 个（仅用于新建项目的预售许可申报；一个开发企业仅能持有1个）。

□项目密钥     个（用于商品房网上合同签约、备案）。

二、甲方应在本合同期内向乙方提供下列服务：

1、密钥信息的初始化服务。
2、密钥信息认证，实现系统安全登录。

3、密钥信息维护服务。

4、自购买之日起七日内，提供密钥免费更换服务（乙方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损坏的除外）。

三、乙方应按每个密钥200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其购买所有密钥的工本费，共计人民币             元。
四、乙方应确保系统操作人员具备相应计算机操作技能，及时做好计算机补丁更新、病毒查杀等工作；保障系统数据填报的准确、规范，不对系统进行恶意操作；及时向甲方提交系统操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有关意见和建议。
五、乙方所购密钥的使用有效期为两年。密钥使用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内，乙方可到甲方办理免费续期手续。乙方未及时办理密钥续期手续的，密钥在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并不可再用。
六、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，协商解决，不协商解决或协商不成的，应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，通过仲裁裁决解决。

七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20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
